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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所于2020年4月18日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11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深

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唐智控”）对问询函

中涉及的问题补充说明如下： 

一、截至本问询函回函日，你公司为英唐创泰的实际担保余额，股权交割

日前不能解除担保的具体原因，英唐创泰、彭红、黄泽伟是否具备相关的反担

保能力，交割日后 2 个月内解除担保的资金和时间安排，同时结合你公司自身

资产负债率及债务规模等说明公司继续为英唐创泰提供担保是否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及英唐创泰少数股东黄泽伟先生为英唐创泰向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商品形成的应付账款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9,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担保责任，截

至本回复披露日，实际担保余额为 7,820.19 万元，后期公司不会再新增该事项

下对英唐创泰的担保。因公司业务整合需要，公司需在近期完成对英唐创泰的出

售，但因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在不影响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需要一定的时

间通过回笼应收账款、对外融资筹措资金偿还应付账款，或者寻找新的担保方来

替换公司的担保责任，因此无法在交割日前解除担保。 

因前期业务往来，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英唐创泰股权交割后将存在对英唐创泰

的应付往来款 3,218.60万元（具体情况见本文对第 “二”题的回复），存在对

反担保人黄泽伟先生的应付股权转让款 26,689.52万元，足够覆盖公司对英唐创

泰的担保责任。根据拟签订的《反担保协议》，如果发生触发反担保的情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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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可优先使用上述应付往来款项用于冲抵反担保责任金额。因此，上述担保方具

备相应的反担保能力。 

交割完成后，英唐创泰将通过回笼应收账款或者对外融资的方式来偿还应付

账款，或者寻求新的担保方来替代公司的担保责任，预计完成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5.34%，其中流动负债为 32.35

亿人民币，流动资产为 44.90亿人民币，流动资产占流动负债比例为 138.79%，

其中货币资金为 10.10亿人民币。公司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因可能履行担保义务所

需的 9,000万最高偿付金额，加之公司存在对担保方远超担保责任金额的应付款

作为反担保措施，公司为英唐创泰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二、除提供担保外，你公司和英唐创泰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和资金

往来。若是，请说明后续解决措施。 

截至本报告回复日，因前期业务往来，英唐创泰欠公司子公司应付往来款合

计 4,370.05万元， 英唐创泰承诺在股权交割日前，偿还欠公司子公司的全部应

付往来款项。 

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存在对英唐创泰的应付往来款8,318.60万元，根据拟

签订的《关于深圳市英唐创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同意该部分

往来款将在股权交割前用于抵扣受让方彭红所应支付的英唐创泰51%股权转让款

5,100万元，抵扣后，将由彭红向英唐创泰承担5,100万元的还款义务，公司仅需

承担剩余3,218.60万元的还款义务，该部分款项将在英唐创泰解除公司对信利光

电的担保义务后予以支付。 

三、你公司拟出售英唐创泰的原因、价格、定价依据以及对公司经营和财

务状况的影响。 

因公司业务整合的需要，公司拟向彭红出售英唐创泰 51%股权，定价依据参

考英唐创泰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净资产 4,976.02万元，再综合考虑公司对

其实缴出资额为 5,100 万元，占实缴出资比例的 100%，因此，各方同意按照实

缴出资比例分享英唐创泰的股份权益，公司所持有的英唐创泰 51%股权转让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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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100万人民币。经公司财务部以 2020 年 3 月 31日数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

完成后，将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约 39.15万元的正向影响。 

英唐创泰自成立以来，业务规模整体较小，以 2018年及 2019年前三季度数

据为例：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英唐创泰总资产为 12,779.21 万元，占公司合并

金额比例为 2.18%，净资产为 4940.63 万元，占公司合并金额比例为 2.57%；营

业收入为 11470.39万元，占公司合并金额比例为 0.95%，净利润为-551.67万元，

其绝对值占公司合并金额比例为 2.78%。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英唐创泰总资产为 12,231.34万元，占公司合并金

额比例为 2.07%，净资产为 3,749.89万元，占公司合并金额比例为 1.83%；营业

收入为 13,100.36万元，占公司合并金额比例为 1.41%，净利润为-1,189.50万

元，其绝对值占公司合并金额比例为 5.74%。 

从上可知，从整体业务规模来看，英唐创泰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比

例较小，对其出售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态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四、胡庆周与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经济纠纷事项是否与上市

公司相关以及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胡庆周先生及其委托律师就上述提问进行了核实，根据胡庆周先生委

托律师回复,就其目前了解的情况，该经济纠纷是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胡庆周先生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与上市公司无关，也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

影响。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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